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機關名稱
出國考察

計畫名稱
考察目的 地點 執行(出國)日期 參與人員 預算數 執行數 實際成果 備註

180,000 43,607

180,000 43,607

資源循環署
新南向國家資源循環

區域夥伴及國際交流

新南向國家資源循環

區域夥伴及國際合作

交流-印尼泗水

印尼-泗水
114.08.19

114.08.23

資源循環署循環處理

組 薦任技士 李逢茹
180,000 43,607

本次赴印尼泗水辦理「新南

向國家資源循環區域夥伴及

國際交流」，訪程包含參加

「臺印低碳營建國際研討

會」，於研討會中演講我國

無機及營建資源循環政策、

法規及實務現況，並與印尼

方交流討論、交換意見；另

亦拜會印尼泗水市環保局、

泗水理工大學、再生能源示

範基地、印尼科技創新中心

及Benowo廢轉能電廠等單位

，瞭解印尼環保法規政策、

資源循環產業推動現況等，

深化台印資源循環夥伴關

係。

說明：

1.	依據立法院114年2月19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0223號函暨行政院114年7月3日院授主預彙字第1140101903A號函辦理，請各機關參照預算法第62條之1要求揭露政策宣導預算執行情形，

　 按月公開出國考察費用明細。

2.	本表係以當月完成核銷之計畫為範疇，由各機關按月公開於機關官網政府資訊公開專區。

3.	本表由各機關統一彙整所屬機關資料。

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考察費用執行情形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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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循環署

環境部主管


